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907號

聲明異議人

即  受刑人  劉濬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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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竊盜案件，對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中華民國113年7月29日北檢力馨109執沒2054

字第1139074860號函)，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詳如聲明異議狀所載（如附件）。

二、按受刑人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

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所謂「檢察

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就刑之執行或其方法違背法令，

或雖非違法而因處置失當，致受刑人蒙受重大不利益者而

言。檢察官如依確定判決、裁定內容指揮執行，即無執行之

指揮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之可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

字第188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次按，沒收之裁判，應依檢察官之命令執行之；前條裁判之

執行，準用執行民事裁判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470條第1項

前段、第47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準用」與「適用」

有別，「適用」係完全依其規定而適用之謂，「準用」則指

就某一事項所定之法規，於性質不相牴觸之範圍內，適用於

其他事項之謂，而有其自然之限度。刑事訴訟法第471條第1

項固規定沒收(含沒收替代手段，以下統稱沒收)裁判之執

行，準用執行民事裁判之規定，但刑事執行程序與民事執行

程序既有相異之處，自應就性質相近者始得準用。民事執行

程序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為執行，應先發扣押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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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發收取命令，係因該債權是否確實存在仍非無疑義(例如

有無因清償而消滅等)，故應先發扣押命令，視第三人有無

異議再發收取命令；而受刑人於監所之保管金、勞作金均為

受刑人所有，其性質係監所為受刑人所保管之金錢或受刑人

在監所內勞作而得向監所請求之給付，屬受刑人對監所之債

權，其權利之存在並無疑義，且檢察官執行沒收裁判係執行

國家公權力，與一般民事債權之性質有別，故對受刑人之保

管金、勞作金執行，自無須先發扣押命令，亦不必考量保管

金之性質是否為繼續性債權。惟為兼顧受刑人在監執行之生

活所需，仍宜依強制執行法有關規定，酌留受刑人在監獄生

活所需之金錢。而沒收犯罪所得之執行係為避免被告因犯罪

而坐享其成，藉由澈底剝奪任何人所受不法利得，以預防並

遏止犯罪，檢察官在指揮執行沒收時，就受刑人勞作金及保

管金等財產，倘已兼顧其在監執行生活所需，而依強制執行

法相關規定意旨，酌留受刑人在監獄生活所需定額金錢者，

除部分受刑人具有特殊教化、文康、給養原因或醫療需求等

因素允以個別審酌外，檢察官關於沒收裁判之執行，倘與監

獄行刑之目的無違，即難謂有何不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

字第116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明定：

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所謂實際合法發還，是指因犯罪而生民事或公法請求權已經

被實現、履行之情形而言，不以發還扣押物予原權利人為

限，其他如財產犯罪，行為人已依和解條件履行賠償損害之

情形，亦屬之。申言之，犯罪所得一旦已實際發還或賠償被

害人者，法院自無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必要；倘若行為人

雖與被害人達成民事賠償和解，惟實際上並未將民事賠償和

解金額給付被害人，或犯罪所得高於民事賠償和解金額者，

法院對於未給付之和解金額或犯罪所得扣除和解金額之差額

部分等未實際賠償之犯罪所得，自仍應諭知沒收或追徵(最

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73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四、經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聲明異議意旨固以：本案犯罪所得，業經受刑人與被害人達

成調解並償還，且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0年來函

表示「該函已不在（再）執行」等語，而不應再予沒收、追

徵。又受刑人之普發現金專戶及保管金，應酌留新臺幣（下

同）8,987元至民國114年年底，且受刑人因患病而需每月33

0元及戒護外醫追蹤，應提高酌留款等語。然查：

(一)受刑人因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09年度審簡字第760號判決

（下稱原確定判決）諭知應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13萬1,09

0元，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

價額確定，嗣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下稱執行檢察

官）依原確定判決主文，以110年6月24日北檢力馨109執沒2

054字第1139074860號函，通知法務部○○○○○○○於酌

留受刑人每月生活所需3,000元後，將其保管金及勞作金之

餘款全數匯送該署辦理沒收犯罪所得，復經法務部○○○○

○○○以113年月1日彰監戒決字第11300578180號函覆以受

刑人保管戶（含保管金、勞作金）不足3,000元，無法代為

扣繳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該署109年度執沒字第2054

號執行卷宗核閱無訛。是執行檢察官指揮執行時，僅針對保

管金及勞作金之餘款執行，並無針對受刑人之「普發現金專

戶」執行，且顯已審酌受刑人在監執行生活所需而酌留3,00

0元，應可涵蓋聲明異議意旨表明受刑人所需之330元醫療費

用，而無提高酌留款之必要，其裁量並無逾越比例原則，尚

屬合法妥適。

(二)又受刑人於原確定判決作成前，並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有

原確定判決書在案可證。復經本院函詢臺灣臺北地方檢察

署，本案受刑人是否曾有將犯罪所得返還被害人，而不再予

執行沒收之情況，嗣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函覆未曾收到受刑

人已將犯罪所得返還予被害人之相關資料，亦未收到調解書

等相關文件等節，亦有本院113年9月25日北院英刑書113聲1

907字第1139051380號函稿及該署113年10月1日北檢力馨109

執沒2054字第1139099336號函存卷可憑。則依上開說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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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人既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調解，或以其他方式賠償被害人

之損害，執行檢察官依確定判決執行沒收及追徵程序，自於

法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確定判決之犯罪所得並未實際發還被害人，且

執行檢察官依原確定判決主文對受刑人執行沒收判決而指揮

執行受刑人於監獄之保管金及勞作金，亦已兼顧受刑人在監

執行生活所需，酌留定額金錢，所為執行難認有何違法或不

當，受刑人所執前詞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林記弘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洪婉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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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竊盜案件，對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中華民國113年7月29日北檢力馨109執沒2054字第1139074860號函)，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詳如聲明異議狀所載（如附件）。
二、按受刑人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所謂「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就刑之執行或其方法違背法令，或雖非違法而因處置失當，致受刑人蒙受重大不利益者而言。檢察官如依確定判決、裁定內容指揮執行，即無執行之指揮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之可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88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次按，沒收之裁判，應依檢察官之命令執行之；前條裁判之執行，準用執行民事裁判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470條第1項前段、第47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準用」與「適用」有別，「適用」係完全依其規定而適用之謂，「準用」則指就某一事項所定之法規，於性質不相牴觸之範圍內，適用於其他事項之謂，而有其自然之限度。刑事訴訟法第471條第1項固規定沒收(含沒收替代手段，以下統稱沒收)裁判之執行，準用執行民事裁判之規定，但刑事執行程序與民事執行程序既有相異之處，自應就性質相近者始得準用。民事執行程序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為執行，應先發扣押命令，再發收取命令，係因該債權是否確實存在仍非無疑義(例如有無因清償而消滅等)，故應先發扣押命令，視第三人有無異議再發收取命令；而受刑人於監所之保管金、勞作金均為受刑人所有，其性質係監所為受刑人所保管之金錢或受刑人在監所內勞作而得向監所請求之給付，屬受刑人對監所之債權，其權利之存在並無疑義，且檢察官執行沒收裁判係執行國家公權力，與一般民事債權之性質有別，故對受刑人之保管金、勞作金執行，自無須先發扣押命令，亦不必考量保管金之性質是否為繼續性債權。惟為兼顧受刑人在監執行之生活所需，仍宜依強制執行法有關規定，酌留受刑人在監獄生活所需之金錢。而沒收犯罪所得之執行係為避免被告因犯罪而坐享其成，藉由澈底剝奪任何人所受不法利得，以預防並遏止犯罪，檢察官在指揮執行沒收時，就受刑人勞作金及保管金等財產，倘已兼顧其在監執行生活所需，而依強制執行法相關規定意旨，酌留受刑人在監獄生活所需定額金錢者，除部分受刑人具有特殊教化、文康、給養原因或醫療需求等因素允以個別審酌外，檢察官關於沒收裁判之執行，倘與監獄行刑之目的無違，即難謂有何不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16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明定：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所謂實際合法發還，是指因犯罪而生民事或公法請求權已經被實現、履行之情形而言，不以發還扣押物予原權利人為限，其他如財產犯罪，行為人已依和解條件履行賠償損害之情形，亦屬之。申言之，犯罪所得一旦已實際發還或賠償被害人者，法院自無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必要；倘若行為人雖與被害人達成民事賠償和解，惟實際上並未將民事賠償和解金額給付被害人，或犯罪所得高於民事賠償和解金額者，法院對於未給付之和解金額或犯罪所得扣除和解金額之差額部分等未實際賠償之犯罪所得，自仍應諭知沒收或追徵(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73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四、經查：
　　聲明異議意旨固以：本案犯罪所得，業經受刑人與被害人達成調解並償還，且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0年來函表示「該函已不在（再）執行」等語，而不應再予沒收、追徵。又受刑人之普發現金專戶及保管金，應酌留新臺幣（下同）8,987元至民國114年年底，且受刑人因患病而需每月330元及戒護外醫追蹤，應提高酌留款等語。然查：
(一)受刑人因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09年度審簡字第760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諭知應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13萬1,090元，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確定，嗣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下稱執行檢察官）依原確定判決主文，以110年6月24日北檢力馨109執沒2054字第1139074860號函，通知法務部○○○○○○○於酌留受刑人每月生活所需3,000元後，將其保管金及勞作金之餘款全數匯送該署辦理沒收犯罪所得，復經法務部○○○○○○○以113年月1日彰監戒決字第11300578180號函覆以受刑人保管戶（含保管金、勞作金）不足3,000元，無法代為扣繳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該署109年度執沒字第2054號執行卷宗核閱無訛。是執行檢察官指揮執行時，僅針對保管金及勞作金之餘款執行，並無針對受刑人之「普發現金專戶」執行，且顯已審酌受刑人在監執行生活所需而酌留3,000元，應可涵蓋聲明異議意旨表明受刑人所需之330元醫療費用，而無提高酌留款之必要，其裁量並無逾越比例原則，尚屬合法妥適。
(二)又受刑人於原確定判決作成前，並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有原確定判決書在案可證。復經本院函詢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本案受刑人是否曾有將犯罪所得返還被害人，而不再予執行沒收之情況，嗣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函覆未曾收到受刑人已將犯罪所得返還予被害人之相關資料，亦未收到調解書等相關文件等節，亦有本院113年9月25日北院英刑書113聲1907字第1139051380號函稿及該署113年10月1日北檢力馨109執沒2054字第1139099336號函存卷可憑。則依上開說明，受刑人既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調解，或以其他方式賠償被害人之損害，執行檢察官依確定判決執行沒收及追徵程序，自於法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確定判決之犯罪所得並未實際發還被害人，且執行檢察官依原確定判決主文對受刑人執行沒收判決而指揮執行受刑人於監獄之保管金及勞作金，亦已兼顧受刑人在監執行生活所需，酌留定額金錢，所為執行難認有何違法或不當，受刑人所執前詞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林記弘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洪婉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907號
聲明異議人
即  受刑人  劉濬豪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竊盜案件，對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中華民國113年7月29日北檢力馨109執沒2054
字第1139074860號函)，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詳如聲明異議狀所載（如附件）。
二、按受刑人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
    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所謂「檢察
    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就刑之執行或其方法違背法令，
    或雖非違法而因處置失當，致受刑人蒙受重大不利益者而言
    。檢察官如依確定判決、裁定內容指揮執行，即無執行之指
    揮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之可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
    第188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次按，沒收之裁判，應依檢察官之命令執行之；前條裁判之
    執行，準用執行民事裁判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470條第1項
    前段、第47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準用」與「適用」
    有別，「適用」係完全依其規定而適用之謂，「準用」則指
    就某一事項所定之法規，於性質不相牴觸之範圍內，適用於
    其他事項之謂，而有其自然之限度。刑事訴訟法第471條第1
    項固規定沒收(含沒收替代手段，以下統稱沒收)裁判之執行
    ，準用執行民事裁判之規定，但刑事執行程序與民事執行程
    序既有相異之處，自應就性質相近者始得準用。民事執行程
    序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為執行，應先發扣押命令，再
    發收取命令，係因該債權是否確實存在仍非無疑義(例如有
    無因清償而消滅等)，故應先發扣押命令，視第三人有無異
    議再發收取命令；而受刑人於監所之保管金、勞作金均為受
    刑人所有，其性質係監所為受刑人所保管之金錢或受刑人在
    監所內勞作而得向監所請求之給付，屬受刑人對監所之債權
    ，其權利之存在並無疑義，且檢察官執行沒收裁判係執行國
    家公權力，與一般民事債權之性質有別，故對受刑人之保管
    金、勞作金執行，自無須先發扣押命令，亦不必考量保管金
    之性質是否為繼續性債權。惟為兼顧受刑人在監執行之生活
    所需，仍宜依強制執行法有關規定，酌留受刑人在監獄生活
    所需之金錢。而沒收犯罪所得之執行係為避免被告因犯罪而
    坐享其成，藉由澈底剝奪任何人所受不法利得，以預防並遏
    止犯罪，檢察官在指揮執行沒收時，就受刑人勞作金及保管
    金等財產，倘已兼顧其在監執行生活所需，而依強制執行法
    相關規定意旨，酌留受刑人在監獄生活所需定額金錢者，除
    部分受刑人具有特殊教化、文康、給養原因或醫療需求等因
    素允以個別審酌外，檢察官關於沒收裁判之執行，倘與監獄
    行刑之目的無違，即難謂有何不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
    第116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明定：犯
    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所
    謂實際合法發還，是指因犯罪而生民事或公法請求權已經被
    實現、履行之情形而言，不以發還扣押物予原權利人為限，
    其他如財產犯罪，行為人已依和解條件履行賠償損害之情形
    ，亦屬之。申言之，犯罪所得一旦已實際發還或賠償被害人
    者，法院自無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必要；倘若行為人雖與
    被害人達成民事賠償和解，惟實際上並未將民事賠償和解金
    額給付被害人，或犯罪所得高於民事賠償和解金額者，法院
    對於未給付之和解金額或犯罪所得扣除和解金額之差額部分
    等未實際賠償之犯罪所得，自仍應諭知沒收或追徵(最高法
    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73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四、經查：
　　聲明異議意旨固以：本案犯罪所得，業經受刑人與被害人達
    成調解並償還，且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0年來函
    表示「該函已不在（再）執行」等語，而不應再予沒收、追
    徵。又受刑人之普發現金專戶及保管金，應酌留新臺幣（下
    同）8,987元至民國114年年底，且受刑人因患病而需每月33
    0元及戒護外醫追蹤，應提高酌留款等語。然查：
(一)受刑人因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09年度審簡字第760號判決（
    下稱原確定判決）諭知應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13萬1,090
    元，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確定，嗣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下稱執行檢察官）
    依原確定判決主文，以110年6月24日北檢力馨109執沒2054
    字第1139074860號函，通知法務部○○○○○○○於酌留受刑人每
    月生活所需3,000元後，將其保管金及勞作金之餘款全數匯
    送該署辦理沒收犯罪所得，復經法務部○○○○○○○以113年月1
    日彰監戒決字第11300578180號函覆以受刑人保管戶（含保
    管金、勞作金）不足3,000元，無法代為扣繳等情，業據本
    院依職權調取該署109年度執沒字第2054號執行卷宗核閱無
    訛。是執行檢察官指揮執行時，僅針對保管金及勞作金之餘
    款執行，並無針對受刑人之「普發現金專戶」執行，且顯已
    審酌受刑人在監執行生活所需而酌留3,000元，應可涵蓋聲
    明異議意旨表明受刑人所需之330元醫療費用，而無提高酌
    留款之必要，其裁量並無逾越比例原則，尚屬合法妥適。
(二)又受刑人於原確定判決作成前，並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有
    原確定判決書在案可證。復經本院函詢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本案受刑人是否曾有將犯罪所得返還被害人，而不再予執
    行沒收之情況，嗣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函覆未曾收到受刑人
    已將犯罪所得返還予被害人之相關資料，亦未收到調解書等
    相關文件等節，亦有本院113年9月25日北院英刑書113聲190
    7字第1139051380號函稿及該署113年10月1日北檢力馨109執
    沒2054字第1139099336號函存卷可憑。則依上開說明，受刑
    人既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調解，或以其他方式賠償被害人之
    損害，執行檢察官依確定判決執行沒收及追徵程序，自於法
    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確定判決之犯罪所得並未實際發還被害人，且
    執行檢察官依原確定判決主文對受刑人執行沒收判決而指揮
    執行受刑人於監獄之保管金及勞作金，亦已兼顧受刑人在監
    執行生活所需，酌留定額金錢，所為執行難認有何違法或不
    當，受刑人所執前詞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林記弘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洪婉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907號
聲明異議人
即  受刑人  劉濬豪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竊盜案件，對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中華民國113年7月29日北檢力馨109執沒2054字第1139074860號函)，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詳如聲明異議狀所載（如附件）。
二、按受刑人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所謂「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就刑之執行或其方法違背法令，或雖非違法而因處置失當，致受刑人蒙受重大不利益者而言。檢察官如依確定判決、裁定內容指揮執行，即無執行之指揮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之可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88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次按，沒收之裁判，應依檢察官之命令執行之；前條裁判之執行，準用執行民事裁判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470條第1項前段、第47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準用」與「適用」有別，「適用」係完全依其規定而適用之謂，「準用」則指就某一事項所定之法規，於性質不相牴觸之範圍內，適用於其他事項之謂，而有其自然之限度。刑事訴訟法第471條第1項固規定沒收(含沒收替代手段，以下統稱沒收)裁判之執行，準用執行民事裁判之規定，但刑事執行程序與民事執行程序既有相異之處，自應就性質相近者始得準用。民事執行程序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為執行，應先發扣押命令，再發收取命令，係因該債權是否確實存在仍非無疑義(例如有無因清償而消滅等)，故應先發扣押命令，視第三人有無異議再發收取命令；而受刑人於監所之保管金、勞作金均為受刑人所有，其性質係監所為受刑人所保管之金錢或受刑人在監所內勞作而得向監所請求之給付，屬受刑人對監所之債權，其權利之存在並無疑義，且檢察官執行沒收裁判係執行國家公權力，與一般民事債權之性質有別，故對受刑人之保管金、勞作金執行，自無須先發扣押命令，亦不必考量保管金之性質是否為繼續性債權。惟為兼顧受刑人在監執行之生活所需，仍宜依強制執行法有關規定，酌留受刑人在監獄生活所需之金錢。而沒收犯罪所得之執行係為避免被告因犯罪而坐享其成，藉由澈底剝奪任何人所受不法利得，以預防並遏止犯罪，檢察官在指揮執行沒收時，就受刑人勞作金及保管金等財產，倘已兼顧其在監執行生活所需，而依強制執行法相關規定意旨，酌留受刑人在監獄生活所需定額金錢者，除部分受刑人具有特殊教化、文康、給養原因或醫療需求等因素允以個別審酌外，檢察官關於沒收裁判之執行，倘與監獄行刑之目的無違，即難謂有何不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16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明定：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所謂實際合法發還，是指因犯罪而生民事或公法請求權已經被實現、履行之情形而言，不以發還扣押物予原權利人為限，其他如財產犯罪，行為人已依和解條件履行賠償損害之情形，亦屬之。申言之，犯罪所得一旦已實際發還或賠償被害人者，法院自無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必要；倘若行為人雖與被害人達成民事賠償和解，惟實際上並未將民事賠償和解金額給付被害人，或犯罪所得高於民事賠償和解金額者，法院對於未給付之和解金額或犯罪所得扣除和解金額之差額部分等未實際賠償之犯罪所得，自仍應諭知沒收或追徵(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73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四、經查：
　　聲明異議意旨固以：本案犯罪所得，業經受刑人與被害人達成調解並償還，且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0年來函表示「該函已不在（再）執行」等語，而不應再予沒收、追徵。又受刑人之普發現金專戶及保管金，應酌留新臺幣（下同）8,987元至民國114年年底，且受刑人因患病而需每月330元及戒護外醫追蹤，應提高酌留款等語。然查：
(一)受刑人因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09年度審簡字第760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諭知應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13萬1,090元，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確定，嗣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下稱執行檢察官）依原確定判決主文，以110年6月24日北檢力馨109執沒2054字第1139074860號函，通知法務部○○○○○○○於酌留受刑人每月生活所需3,000元後，將其保管金及勞作金之餘款全數匯送該署辦理沒收犯罪所得，復經法務部○○○○○○○以113年月1日彰監戒決字第11300578180號函覆以受刑人保管戶（含保管金、勞作金）不足3,000元，無法代為扣繳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該署109年度執沒字第2054號執行卷宗核閱無訛。是執行檢察官指揮執行時，僅針對保管金及勞作金之餘款執行，並無針對受刑人之「普發現金專戶」執行，且顯已審酌受刑人在監執行生活所需而酌留3,000元，應可涵蓋聲明異議意旨表明受刑人所需之330元醫療費用，而無提高酌留款之必要，其裁量並無逾越比例原則，尚屬合法妥適。
(二)又受刑人於原確定判決作成前，並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有原確定判決書在案可證。復經本院函詢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本案受刑人是否曾有將犯罪所得返還被害人，而不再予執行沒收之情況，嗣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函覆未曾收到受刑人已將犯罪所得返還予被害人之相關資料，亦未收到調解書等相關文件等節，亦有本院113年9月25日北院英刑書113聲1907字第1139051380號函稿及該署113年10月1日北檢力馨109執沒2054字第1139099336號函存卷可憑。則依上開說明，受刑人既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調解，或以其他方式賠償被害人之損害，執行檢察官依確定判決執行沒收及追徵程序，自於法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確定判決之犯罪所得並未實際發還被害人，且執行檢察官依原確定判決主文對受刑人執行沒收判決而指揮執行受刑人於監獄之保管金及勞作金，亦已兼顧受刑人在監執行生活所需，酌留定額金錢，所為執行難認有何違法或不當，受刑人所執前詞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林記弘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洪婉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